2017年平江工业园公开选调工作人员

公  告

为进一步加强工业园干部队伍建设，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根据工作需要，经批准同意，平江工业园从全县行政机关公开选调3名工作人员，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选调范围及岗位、人数

选调范围：全县行政机关内已办理登记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。

选调岗位及人数：招商科工作人员1名，综合管理科工作人员1名，征地拆迁科工作人员1名。

二、选调条件

1、招商科工作人员选调条件：①年龄在35—45岁；②学历大专以上在职公务员；③有5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；④有较强的社交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；⑤有企业经营管理经验者优先。

2、综合管理科工作人员选调条件：①年龄30—40岁；②学历大专以上（含大专）在职公务员；③有5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；④熟悉党务和管理工作；⑤有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。

3、征地拆迁科工作人员选调条件：①年龄30—45岁；②学历大专以上或中级技术职称在职事业编制人员；③有5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；④懂图纸，有较强的依法行政能力、沟通协调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。

三、报名与资格审查

1、报名时间：2017年4月6日—4月9日(上午9︰00-11︰30,下午14︰30-17︰00)
2、报名地点：平江工业园管委会

3、报名要求：填写《平江工业园公开选调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》1份，提供学历证书、身份证复印件，3张近期免冠小一寸彩照。

4、资格审查：由平江工业园根据报名人员提供的报名资料进行资格初审，县委组织部进行资格复审，审查后确定参加笔试人员。

5、笔试比例：职位选调计划数与报名人数的比例达到3:1进行笔试。报名结束后达不到比例的，则取消选调计划。面试比例：职位选调计划数与报名人数的比例2:1举行面试。

6、报名电话：0730-2935688 17807301986

四、选调程序

1、笔试：由平江工业园组织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进行笔试（需携带本人身份证），时间另行通知。

2、面试：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名，按职位选调计划数与报名人数2:1的比例进行面试。

3、考察：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名（笔试成绩占60%、面试成绩占40%），取第一名确定为考察对象，如第一名考察不能通过，则考察第二名，由平江县委组织部、平江工业园组织考察。

4、调动：由平江工业园按有关规定办理调动手续。

附件：平江工业园公开选调人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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